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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因為時間關係，我直接切入正題。

我想請教司法院呂秘書長與最高法院鄭院長，兩位在民事程序法學、甚至在民法物

權領域學有專精，可以說是我在民事程序法學領域的前輩。本院前幾天通過產業創

新條例裡面強制拍賣制度，身為民事程序法學學者，本人有非常強烈的困惑無法解

決，因此今天利用質詢的機會就教二位前輩。前面的問題對於二位前輩來說可能太

基礎了，這應該是書記官等級的考題，不過我為了便於大家討論起見，所以從最原

始的問題開始順著討論。甲所有的 A 地，乙設有役權，是第一順位，丙設有地上

權，是第二順位，就丙的地上權，丁設有抵押權。資料上有法律關係的圖解，如有

需要，可以看看，不過，二位的法學功力如此深厚，應該用聽的就可以把這個圖像

放進腦袋。戊為甲之債權人，對 A 地有抵押權，現在戊為了實施抵押權，聲請執

行法院強制執行，這樣很清楚了吧！民事執行法院查封以後，行政執行署因為甲有

欠稅，這裡暫定為所得稅，將甲移送民事執行法院合併強制執行，最後這塊地由己

拍定。這是民事強制執行與行政強制執行競合的問題，根據現行規範，由被查封在

前的執行法院進行強制執行。請問第 1 個問題，A 地由己拍定之後，乙對於 A 

地的役權與丙對於 A 地的地上權會不會因為拍賣完成而消滅？先請教司法院呂秘

書長說明。 

 

主席：請司法院呂秘書長說明。 

 

呂秘書長太郎：主席、各位委員。這件事有一點複雜。 

 

黃委員國昌：這一點都並不複雜。 

 

呂秘書長太郎：我的意思是說，以我目前的理解，物權有優先性問題，假設 A 地

債權人的抵押權優先於…… 

 

黃委員國昌：不，抵押權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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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秘書長太郎：這樣的話，抵押權的拍賣就不能妨礙地上權。 

 

黃委員國昌：當然，這一點在強制執行法第九十八條即已明文規定。 

 

呂秘書長太郎：地上權如果不受妨礙，地上權上的抵押權應該也不受妨礙。 

 

黃委員國昌：對嘛！所以地役權、地上權，以及地上權上由丁所有的抵押權應該全

都不受妨礙吧！ 

 

呂秘書長太郎：應該是。 

 

黃委員國昌：請問司法院最高法院鄭院長，你是否贊成呂秘書長這樣的法律見解？ 

 

主席：請司法院最高法院鄭院長說明。 

 

鄭院長玉山：主席、各位委員。物權原來就有登記成立之先後。 

 

黃委員國昌：沒錯。 

 

鄭院長玉山：所以後面的權利當然不能影響前面的權利。 

 

黃委員國昌：講得非常好。下一個問題，假設一樣的狀況，在戊查封了以後，行政

執行署就 A 地按主管機關的囑託進行強制拍賣，移送民事執行法院合併執行，一

樣，最後這塊地由己拍定，請問，就己所取得所有權的 A 地，乙的役權與丙的地

上權會不會消滅？ 

 

呂秘書長太郎：我沒有非常專精的研究，初步感覺，行政執行署應該是針對稅的部

分吧！ 

 

黃委員國昌：沒有，就是根據產業創新條例的強制拍賣。我剛才在設立 1 中從行

政執行署移過去的就是所得稅，所得稅也被拍出，只是受償順序在普通債權之前、

抵押債權之後，這是很基本的強制執行法問題。在第 2 個狀況中，移過去的不是



公法上的稅款，而是按照產業創新條例第四十六條之一所定的強制拍賣。請二位看

一下我剛才給你們的法條，產業創新條例規定，拍定的土地必須塗銷上面所有的他

項權利登記以及限制登記，也就是，拍定了以後就成為原始取得。如果拍定以後是

原始取得，請問二位，登記在前的役權與地上權是否就因為拍定而消滅？ 

 

呂秘書長太郎：如果立法者選擇這樣的政策，在立法上就會這樣設計。 

 

黃委員國昌：好。如果立法者選擇這樣的政策，該役權與地上權因為拍定而消滅，

請問，乙、丙二人受憲法所保障的財產權憑什麼因為發生在後的強制拍賣就消失？ 

 

呂秘書長太郎：從憲法的觀點來看，有沒有違憲，我不便談論，不過從立法的角度

來看，立法者確實有這樣的意思。 

 

黃委員國昌：立法者有這樣的意思？所以我才請教你，因為你們現在代表司法院，

就請你們從強制執行法、行政執行法乃至民法物權的角度，一般來講，我國強制執

行法第九十八條為什麼採取承受主義？很簡單，因為登記在前的用益物權是憲法保

障的財產權益，怎麼可能因為順位在後的抵押權或普通債權犧牲順位在前的用益物

權？即使要做特別犧牲，從憲法的觀點來講，不需要經過補償嗎？我知道最高法院

鄭院長本來也有資格爭取大法官，不過鄭院長一向很客氣。請鄭院長表示一下您的

法律見解。 

 

鄭院長玉山：剛才呂秘書長提到，立法形成的權利可能會影響人民的財產權。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我今天已經清楚地把這個法律問題拋出來了，相信全國法

律人，包括法律系學生也都看到了這個問題，可不可以請司法院與最高法院答應

我，就我今天提出來的法律問題，若是二位無法馬上回答，那 1 個禮拜的時間應

該夠了，請在時限內給我書面回覆，好嗎？ 

 

呂秘書長太郎：做一個法律問題研究。 

 

黃委員國昌：當然是法律問題！我前面講的完全是抽象的法律問題，我們國家考試

不就是這樣考的嗎？可以給我回覆嗎？ 



 

呂秘書長太郎：我們來研究看看，但不一定有答案。 

 

黃委員國昌：好，鄭院長這邊方便嗎？ 

 

鄭院長玉山：純粹就法律問題…… 

 

黃委員國昌：當然是純粹從法律問題角度，我說過，各位在出國家考試考題時，也

常常這樣出啊！你們出的題目長得就像這樣嘛！一個禮拜之內回覆我，可以嗎？ 

 

呂秘書長太郎：研究看看。 

 

黃委員國昌：可以嘛！謝謝。 

 

呂秘書長太郎：但不一定有結論，只是研究看看。 


